关于《丽水市本级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同步解读

根据《丽水市直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丽政办〔2013〕166号）、《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集聚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意见》（丽委办发〔2019〕54号）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会同市委人才办对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重新修订，现对《丽水市本级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解读如下：

1.为什么要制定本通知？

答：原《丽水市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丽财行〔2006〕219号），出台于2006年11月，随着新预算法的出台及人才工作的不断推进，已不适用目前的专项资金的管理。《2018年度丽水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报告》也提出要求财政部门督促人才管理部门及时修订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依据《丽水市直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丽政办〔2013〕166号）、《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集聚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意见》（丽委办发〔2019〕54号）等文件精神，对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重新修订。

2.制定的原则是什么？

答：根据人才工作发展和预算管理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专项资金管理职责、支持范围、预算编制原则、预算执行、绩效管理等内容；同时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与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两分离；切实提高人才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推动人才工作发展。
3.制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相比丽财行〔2006〕219号，本办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修订及完善：
增设职责分工条款
第四条  市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审定专项资金的总体安排。市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委人才办）根据年度市委、市政府工作重点及全市人才工作要点，负责专项资金的宏观管理，提出专项资金预算总体安排方案。
第五条  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和资金下达，会同市委人才办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第六条  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理责任制。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和专项资金具体管理工作，根据人才发展规划，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提出年度项目绩效目标；根据批复的预算提出实施方案，执行支出预算；开展专项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和日常监督检查。
（二）修改支持范围条款
第七条  专项资金原则上用于支持丽水市本级人才发展，使用范围具体包括：
1.用于人才引进。包括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绿谷精英·创新引领行动计划”、人才住房保障、各类人才交流活动以及人才柔性合作等。
2.用于人才培育。包括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人才培养、培训以及138人才、绿谷系列人才培养期内的资助，人才津贴等。
3.用于人才服务。包括人才健康体检、人才疗休养活动、人才社团建设、人才工作宣传等。
4.其他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的重点人才工作。
（三）修改使用管理条款
第八条  资金申报。市委人才办每年根据市财政局年度预算编制工作要求，启动下一年度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各项目实施单位在规定时限内，负责编制本单位预算并按时上报市委人才办。
第九条  资金审核与下达。市委人才办根据年度人才工作安排和专项资金使用单位的项目预算，会同市财政局指导部门做好预算编制工作，并进行汇总，形成预算方案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审核后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市人民代表大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市财政纳入部门预算并将预算下达给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直接兑付。
第十条  资金使用。项目实施单位是专项资金使用的责任主体，应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实行专项核算、专款专用，要求内容真实、核算准确、资料完整。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要求使用资金，不得超范围列支，不得列支与项目无关的支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  项目变更与中止。预算执行中原则上不调整专项资金预算，无特殊情况，项目名称、金额和用途不得变更。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或中止的，由项目实施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委人才办同意后，报市财政局审核，再按规定报市政府审批。
（四）增设绩效评价条款
第十二条  绩效评价。专项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实施单位是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主体，应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跟踪监控和绩效评价；市委人才办、市财政局应加强对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指导，加强重点绩效评价及评价结果应用，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五）修改监督检查条款
第十三条  监督检查。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接受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于截留、挤占、挪用或骗取专项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并收回专项资金；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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